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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营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情况 

1、2021 年度关联交易审议及执行情况 

经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同意公司 2021 年度与合营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金额

不超过 1388 亿元，并授权经营层在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具体类别及额度。2021年度实际发生交易类别及金额如下： 

单位：亿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预计 

金额 

实际 

金额 

合营联营企业 

提供担保 150 0.30 

接受其提供财务资助 300 37.58 

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200 4.59 

提供租赁、物业管理服务等 25 0.57 

采购商品与接受租赁、销售代理服务等 45 20.30 

公司及联营企业控制的

合伙企业及相关主体 

共同投资 200 46.95 

接受其提供财务资助 200 68.51 

向其提供财务资助 250 151.79 

提供或接受租赁、资产管理、物业管理

服务等 
10 2.43 

其他受中国保利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方 

提供租赁、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服务等 1 0.38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等 1 0.05 

其他由关联自然人担任

董事、高管的关联方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等 6 2.41 

合计 1388 335.85 

注 1：公司因进行公开招标活动导致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根据相关规定豁免按照关联

交易的方式进行披露和审议； 



 

注 2：提供担保、接受财务资助、提供财务资助为余额，其他业务类别均为发生额。 

注 3：按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兼职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不再兼任合营联营企业等主体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原由兼职关系构成的关联方数

量减少，因此公司 2021年关联交易实际金额与年初预计金额存在较大差异。 

 

2、2022 年度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2022年 4月 15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

营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为确保合作项目良好运作，保

障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 2022 年度与合营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发生关

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534亿元，并授权经营层在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根据具体情况

适当调整具体类别及额度。具体业务类别及额度如下： 

单位：亿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预计金额 

合营联营企业 

提供担保 30 

调用其富余资金 60 

提供股东借款 20 

提供租赁、物业管理服务等 5 

采购商品与接受租赁、销售代理服务等 25 

公司及联营企业控制的

合伙企业及相关主体 

共同投资 80 

接受股东借款 100 

富余资金调用 200 

提供或接受租赁、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服务等 10 

其他受中国保利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的关联方 

提供租赁、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服务等 2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等 2 

合计 534 

注 1：公司因进行公开招标活动导致与关联方发生的业务，根据相关规定豁免按照关联

交易的方式进行披露和审议； 

注 2：担保、股东借款、富余资金调用的交易金额为余额，其他交易类别均为发生额。 

 

由于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部分合营联营企业的董事，且部分联营企业与公司

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实质控制，上述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刘平、陈关中、周东利、胡在新、赵子高回避

表决，由四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已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上述交易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联方主要包括由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营联营企

业、公司及联营企业控制的合伙企业及相关主体，以及其他受中国保利集团有限

公司控制的关联方。主要关联方情况及其 2021年度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主要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业务性质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东莞市金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合营企业 房地产开发 40.39 13.07 9.18 1.15 

四川府河华益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房地产开发

与经营 
84.41 7.03 19.68 4.91 

广州绿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房地产经营 26.93 14.86 61.92 11.55 

北京远和置业有限公司 联营企业 房地产开发 21.61 6.01 8.21 -0.02 

信保（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合伙企业 
股权投资 / / / / 

 

三、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合营联营企业及其他关联方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主要是以项目合

作、物业管理服务、基金管理服务等相关约定为依据，有助于保障相关业务开展

及项目开发资金投入，确保合作项目的良好运作。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事项并认为：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合作项目经营和

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保障项目的良好运作。相关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十九日 

 


